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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
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3828）

二零二二年中期業績公告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摘要
• 收入增加49.0%至約890.6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597.6 
百萬港元）。

• 毛利增加75.9%至約198.4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12.8 
百萬港元）。

• 毛利率上升3.4個百分點至22.3%（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8.9%）。

• 經營溢利約39.1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營虧損約47.4百萬
港元）。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28.1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虧損約46.9百萬港元）。

• 宣派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為每股本公司股份（「股份」）1.0
港仙，而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宣派中期股息。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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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輝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如下：

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890,552 597,582
銷售成本 4 (692,159) (484,759)
    
毛利 198,393 112,823

其他收入 5 7,854 3,782
分銷成本 4 (106,781) (86,868)
行政開支 4 (55,441) (50,440)
金融資產減值虧損淨額 4 (4,885) (26,679)
    
經營溢利╱（虧損） 39,140 (47,382)

財務收入 6 168 741
財務成本 6 (1,679) (1,280)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55 (154)
應佔一間合營企業虧損 (19) (64)

未計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37,665 (48,139)
所得稅開支 7 (11,600) (1,315)

期內溢利╱（虧損） 26,065 (49,454)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換算差額 (11,839) 4,573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14,226 (44,881)

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28,066 (46,927)
非控股權益 (2,001) (2,527)

26,065 (49,454)

應佔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4,331 (42,273)
非控股權益 (105) (2,608)

14,226 (44,88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以港仙列示）
基本 15(a) 3.9 (6.4)
攤薄 15(b) 3.9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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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商譽 5,424 5,390
物業、廠房及設備 425,924 445,126
使用權資產 107,910 106,235
投資物業 15,220 15,911
無形資產 806 369
遞延所得稅資產 3,650 3,771
其他非流動資產 9,597 11,510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投資 5,033 5,221
於合營企業的投資 304 323
按攤銷成本列賬之 
其他金融資產 919 132

非流動資產總額 574,787 593,988

流動資產
存貨 244,304 266,284
其他流動資產 58,928 56,686
可收回稅項 372 11,952
按攤銷成本列賬之其他金融資產 10,298 15,750
應收合營企業款項 482 455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9 2,029 2,338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8 525,226 528,418
已抵押銀行存款 10 11,808 11,68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1 241,724 251,164

流動資產總額 1,095,171 1,144,736

    
資產總額 1,669,958 1,738,724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4 7,343 7,343
儲備 1,138,102 1,133,259
建議中期股息 16 7,343 –

1,152,788 1,140,602
非控股權益 (46,261) (46,156)

總權益 1,106,527 1,09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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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5,370 5,608
其他非流動應付款項 10,593 11,829
借貸 13 2,232 2,742
租賃負債 6,339 2,395

非流動負債總額 24,534 22,57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2 130,103 178,432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256,559 276,050
即期所得稅負債 2,452 7,580
借貸 13 126,726 138,606
租賃負債 5,680 3,483
來自非控股權益之貸款 17,193 17,369
應付股息 184 184
    
流動負債總額 538,897 621,704

    
負債總額 563,431 644,278

總權益及負債 1,669,958 1,738,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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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由本集團（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組成）編製。此截至二零二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
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並未包括年度綜合財務報
表通常載列之所有類別附註。因此，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連同根據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
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除另有說明外，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以千港元（「千港元」）單位列值。

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未經審核。

2 會計政策

所應用的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應
用者（載於該等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致，惟所得稅估計及採納下文所載之新訂及經修
訂準則除外。中期期間的所得稅開支乃使用應用於預期年度盈利總額的稅率計算。

本集團採納之經修訂準則

多項經修訂準則於本報告期間可予應用，並未對本集團造成重大影響。本集團毋須因採
納此等修訂而更改其會計政策或作出追溯調整。

經已頒佈惟本集團尚未應用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之影響

若干新訂及經修訂準則經已頒佈，惟並非強制性應用於本報告期間。本集團於本報告期
間並無提早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預期此等準則不會對本集團於本報告期間或未
來報告期間及可預見未來交易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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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董事會為主要營運決策者。董事會檢討本集團之內部報告以評估業績及分配資源。董事
會基於此等報告確定經營分類。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酒店供應品類產品（「酒店供應品業務」）、銷售營運用品及
設備（「營運用品及設備業務」），以及製造及銷售健康護理及衛生用品（「健康護理及衛
生用品業務」）。從地理區域角度，董事會評估業績時會依據本集團的客戶所在地區之收
入來釐定。本集團共有三項呈報分類：(i)酒店供應品業務；(ii)營運用品及設備業務；及
(iii)健康護理及衛生用品業務。

董事會以未計所得稅前分類溢利╱（虧損）、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虧損）及應佔一
間合營企業虧損為衡量基準來評估經營分類之表現。

向董事會呈報的資料採用與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一致的方法計量。

分類間的銷售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折舊及攤銷費用乃參考來自外部客戶的各分類收入
予以分配。本集團的資產及負債乃參照本集團所經營業務的主要市場進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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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和
國（
截
至
二
零
二
一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
主
要
包
括
阿
爾
及
利
亞
及
塞
舌
爾
共
和
國
）。

(i
v)

 
其
他
主
要
包
括
香
港
、
卡
塔
爾
及
澳
門（
截
至
二
零
二
一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
主
要
包
括
香
港
及
澳
門
）。

(v
) 
其
他
主
要
包
括
中
國（
附
註

(i
)）
、
柬
埔
寨
及
德
國（
截
至
二
零
二
一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
主
要
包
括
中
國（
附
註

(i
)）
、
日
本
及
柬
埔
寨
）。

(v
i)

 
其
他
地
區
主
要
包
括
澳
門
及
新
加
坡（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主
要
包
括
澳
門
及
印
度
）。

(v
ii

) 
其
他
地
區
主
要
包
括
柬
埔
寨（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主
要
包
括
澳
門
及
日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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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性質呈列之開支

計入銷售成本、分銷成本、行政開支及金融資產減值虧損淨額內的開支╱（收益）列述
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存貨成本 493,375 321,717
核數師酬金 1,250 1,150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 28,095 27,602
使用權資產的折舊 4,595 4,363
無形資產的攤銷 365 434
其他租賃費用* 2,885 2,656
陳舊存貨的（撥備撥回）╱撥備 (7,816) 2,747
直接撇銷陳舊存貨 802 672
金融資產減值虧損淨額 4,885 26,679
僱員福利開支 207,106 164,874
運輸費用 42,685 27,275
匯兌虧損淨額 1,993 1,595
廣告成本 9,319 6,53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虧損 (292) 118

附註：

* 此等開支與短期租賃有關。此等金額直接計入開支，並不會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下計量為租
賃負債。

5 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租金收入 139 166
銷售廢料收入 253 224
政府補貼（附註(i)） 5,768 1,946
其他 1,694 1,446

   
7,854 3,782

附註：

(i)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政府補貼為與本集團若干資本投資相關的中國政府補貼及香
港政府根據防疫抗疫基金之補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政府補貼為與本集團若干
資本投資相關的中國政府補貼）。收取該等補貼並無附帶未達成條件及其他或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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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收入及財務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借貸之利息開支 (1,393) (1,037)
租賃負債之利息開支 (286) (243)

   
財務成本 (1,679) (1,280)
財務收入 168 741

   
財務成本淨額 (1,511) (539)

7 所得稅開支

於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扣除╱（撥回）的所得稅金額為︰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10,425 496
－中國企業所得稅 1,105 818
－其他海外利得稅 250 266

11,780 1,580
遞延所得稅抵免 (180) (265)

11,600 1,315

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司法權區通用的適用稅率計提撥備。

香港利得稅、中國企業所得稅、澳門所得補充稅及柬埔寨企業所得稅乃按照截至二零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各地區之估計應課稅溢利分別以16.5%（截至二零二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25%（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12%（截
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2%）及20%（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0%）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錄得新加坡應課稅溢利，故未有就新加
坡企業所得稅（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相同）計提撥備。

其他海外溢利之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司法權區之當前稅率根據當地現行法例、詮釋
及慣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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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595,719 596,479
應收票據 17,959 19,387

613,678 615,866
減：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88,452) (87,448)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淨額 525,226 528,418

本集團所授予的信貸期介乎15日至120日。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1至30日 362,384 271,278
31至60日 50,558 96,091
61至90日 37,090 79,147
91至180日 61,415 93,362
180日以上 102,231 75,988

613,678 615,866

9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該款項為應收一間聯營公司的貿易賬款。該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授予的信貸
期為90日。該款項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1至30日 2,029 1,485
31至60日 – 496
61至90日 – 2
90日以上 – 355

2,029 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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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已抵押銀行存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抵押銀行存款 11,808 11,689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1,500,000美元（相當於約11,808,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500,000美元（相當於約11,689,000港元））之一項銀行存款已作為香港銀行
授信函之抵押。

1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結餘及現金 236,724 251,164
短期銀行存款（ 原到期日少於三個月） 5,000 –

241,724 251,164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及短期銀行存款分別約99,022,000
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89,425,000港元）及約420,000港元（於二零二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86,000港元）分別存於中國及印度的銀行，資金匯款受外匯管制
規限。

12  應付貿易賬款

應付貿易賬款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1至30日 120,211 169,021
31至60日 3,641 2,957
61至90日 4,611 4,453
90日以上 1,640 2,001

130,103 178,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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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借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
並無按要求償還條款之有抵押其他借貸 2,232 2,742

   
流動：
具有按要求償還條款之有抵押銀行借貸 126,479 138,227
並無按要求償還條款之有抵押銀行借貸 169 273
並無按要求償還條款之有抵押其他借貸 78 106

126,726 138,606

128,958 141,348

除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銀行借貸及其他借貸約2,480,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3,122,000港元）以本集團非控股權益之個人擔保作抵押外，其他銀行借
貸均以本集團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使用權資產及一項銀行存款作抵押。

就借貸之已抵押資產之賬面值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19,739 21,245
使用權資產 28,481 29,077
銀行存款 11,808 11,689

已抵押資產之賬面總額 60,028 62,011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未提取之銀行融資約287,028,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39,78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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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股份數目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10,000,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734,262,697 7,343

15  每股盈利╱（虧損）

(a) 基本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虧損）（千港元） 28,066 (46,927)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千股） 727,589 728,83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港仙） 3.9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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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攤薄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攤薄盈利╱（虧損）以假設所有可攤薄的潛在普通股被兌換後，
調整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本公司之購股權屬可攤薄的潛在股份。計算
方法為根據尚未行使購股權所附的認購權的貨幣價值，釐定按公平值（釐定為股份
的平均全年市場價格）可購入的股份數目。按以上方式計算的股份數目，與假設購
股權獲行使而應發行的股份數目作出比較。

由於本公司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股份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平均
市價，購股權概無對普通股構成攤薄影響，故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攤薄盈利與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由於行使尚未行使的購股權將產生反攤薄影響，導致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每股虧損減少，故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公司擁有人應
佔每股攤薄虧損與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16 股息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內概無支付股息，因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任何末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每股1.0港仙，股息總
額約7,343,000港元。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任何中期
股息。

17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訂約惟並未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內撥備之資本
承擔約20,831,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1,843,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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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主要財務摘要

以下載列本集團之未經審核中期綜合主要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分比

收入 890.6 597.6 49.0%

毛利 198.4 112.8 75.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28.1 (46.9) 不適用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 

基本盈利╱（虧損）（港仙） 3.9 (6.4) 不適用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 

攤薄盈利╱（虧損）（港仙） 3.9 (6.4) 不適用
每股股息（港仙） 1.0 – 不適用

收入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總收入錄得約890.6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約
597.6百萬港元增加49.0%。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酒店供應品業務、營運用
品及設備（「營運用品及設備」）業務與健康護理及衛生用品業務的收入分別約654.2百萬港元、
70.6百萬港元及165.8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447.7百萬港元、
72.7百萬港元及77.2百萬港元），分別佔本集團總收入的73.5%、7.9%及18.6%（截至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4.9%、12.2%及12.9%）。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較去年同期約112.8百萬港元增加75.9%至
約198.4百萬港元。因本集團採取多項措施（包括加強成本控制及加大高利潤率產品的銷售），
毛利率較去年同期之18.9%上升3.4個百分點至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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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28.1百萬港元（截至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46.9百萬港元）。

每股盈利╱（虧損）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分別為3.9港仙
及3.9港仙（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分別為6.4港仙及 

6.4港仙）。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每股1.0港仙。董事會並不
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任何中期股息。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貫奉行審慎資金管理政策及積極管理其流動資金狀況，並具備備用銀行融資授信
額度，以應付日常營運和未來發展的潛在資金需求。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約241.7百萬港元（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51.2百萬港元）。

資產淨值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淨值約1,106.5百萬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1,094.4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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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貸

本集團借貸之借貸結構、到期概況及貨幣計值如下：

借貸結構：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實際利率 百萬港元 實際利率 百萬港元

具有按要求償還條款 
之有抵押銀行借貸

一個月香港銀行
同業拆息率

（「香港銀行同業拆息率」）
加年利率1.7%之

浮動利率

7.0 一個月香港銀行
同業拆息率 

加年利率1.7%之
浮動利率

4.3

一個月香港銀行
同業拆息率

加年利率1.7%或
銀行撥付融資成本之
較高者之浮動利率

7.4 一個月香港銀行
同業拆息率 

加年利率1.7%或
銀行撥付融資成本之
較高者之浮動利率

8.4

一個月擔保隔夜
融資期限利率

加介乎年利率1.67%至1.82%
之浮動利率

77.9 一個月倫敦銀行
同業拆息率

（「倫敦銀行同業拆息率」）
加介乎年利率1.5%至1.7%

之浮動利率

85.2

一個月倫敦銀行
同業拆息率

加年利率1.7%或
銀行撥付融資成本之
較高者之浮動利率

34.2 一個月倫敦銀行
同業拆息率

加年利率1.7%或
銀行撥付融資成本之
較高者之浮動利率

40.3

並無按要求償還條款 
之有抵押銀行借貸

年利率1.4%之固定利率 0.1 介乎年利率1.4%至
2.4%之固定利率

0.3

並無按要求償還條款 
之有抵押其他借貸

介乎年利率0.36%至
1.38%之固定利率

2.4 介乎年利率0.36%至
1.26%之固定利率

2.8

129.0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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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概況：

在並無計及按要求償還條款的影響下，借貸的還款期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於1年內 63.8 64.2
1至2年之間 27.8 30.8
2至5年之間 36.2 44.7
5年以上 1.2 1.6

129.0 141.3

貨幣計值：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港元 14.4 12.8
美元 112.1 125. 4
日圓 2.5 3.1

129.0 141.3

集團資產抵押

除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之銀行借貸及其他借貸約2.5百萬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3.1百萬港元）以本集團非控股權益之個人擔保作抵押外，其他銀行借貸均以本
集團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使用權資產及一項銀行存款作抵押。

就借貸之已抵押資產之賬面值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19.7 21.2
使用權資產 28.5 29.1
銀行存款 11.8 11.7

60.0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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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比率

資產負債比率乃按淨債務（此乃借貸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除以總權益計算。於二零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資產負債比率並不適用於本集團。

外匯風險

本集團面對以人民幣（「人民幣」）為主的各種外匯風險。本集團目前並無制定外匯對沖政策。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採購其原材料。有關人民幣之貨幣風險乃透過增加以相同貨幣計值之收
入進行管理。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之資本承擔詳情載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17。於二零二二
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重大或然負債。

業務回顧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由於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再度爆發，全球經濟復甦步
伐仍然充滿不明朗因素。儘管若干國家已開始逐步放寬入境限制，惟地緣政治衝突導致通
貨膨脹、原材料價格上漲以及供應鏈受阻。全球旅遊、觀光及航空業的復甦步伐面臨更大
壓力。本集團旗下業務受到複雜多變的營商環境所影響，惟整體業績與去年同期相比仍錄
得增長。

酒店供應品業務

根據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近日公佈的統計資料，二零二二年一月至三月的國際旅遊按年增
長182%，全球旅遊地點所接待的國際旅客估計為117百萬人次，而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為 

41百萬人次。根據資料顯示，全球國際旅客人次有所增加，接近去年同期的三倍，行業反彈
主要由歐洲地區帶動。有別於歐美地區，亞洲部分地區旅遊業的復甦仍然受到大流行預防
措施所影響。因此，國際旅遊業的復甦步伐仍然緩慢而不均，取決於入境限制、疫苗接種率
及旅遊信心等因素。因此，市場對酒店供應品類產品的需求仍然受旅遊業復甦趨勢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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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酒店供應品業務收入增加46.1%至約654.2百
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447.7百萬港元），佔本集團總收入之73.5%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4.9%）。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酒
店供應品業務的毛利上升69.1%至約146.6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約86.7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此分類的毛利率增加3.0個百分點
至22.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9.4%）。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COVID-19大流行在中國反彈，部分地區已加強防控甚至採取封控措
施，導致當地旅客人數下跌。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中國的酒店供應
品業務收入約140.8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32.8百萬港元）， 

佔酒店供應品業務分類總收入之21.5%（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2.0%）。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香港、北美、歐洲、其他亞太地區及澳洲的酒店
供應品業務收入分別約91.3百萬港元、91.6百萬港元、111.8百萬港元、130.2百萬港元及 

87.0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76.6百萬港元、47.5百萬港元、 

22.8百萬港元、57.9百萬港元及9.5百萬港元），分別佔酒店供應品業務分類總收入之14.0%、
14.0%、17.1%、19.9%及13.3%（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7.1%、10.6%、5.1%、
12.9%及2.1%）。

營運用品及設備業務

根據HotStats的公佈，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酒店業表現強勁，全球大部分地區（如歐洲、美國
及中東地區）於三月錄得溢利。然而，由於就COVID-19再度採取封控措施令入住率下降， 

中國未有如許多其他地區般得享同類增長。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
的營運用品及設備業務收入約70.6百萬港元，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72.7

百萬港元減少2.9%，佔本集團總收入之7.9%（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2.2%）。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營運用品及設備業務的毛利下降4.7%至約
16.1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6.9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二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此分類的毛利率下跌0.4個百分點至22.8%（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23.2%）。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中國及其他市場的營運用品及設備業務收入分
別約50.3百萬港元及20.3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62.2百萬港元及
10.5百萬港元），分別佔營運用品及設備業務分類總收入之71.2%及28.8%（截至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85.6%及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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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積極探討各地市場對營運用品及設備的需求，並繼續增加新產品種類以拓展其業務
覆蓋及為客戶提供一站式服務。同時，我們將繼續致力與長期客戶建立穩定的合作關係、
提升對本集團長期補貨業務的需求，以及鞏固本集團的業務發展。

健康護理及衛生用品業務

本集團持續專注於健康護理及衛生用品市場，並積極生產此等產品和感染控制之即棄產品 

（包括醫用儀器罩）以滿足市場需求。為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以及保障公眾安全，本集團以自
家品牌「Pasion」、「MING FAI」及「体 •研究所」生產優質健康護理及衛生用品。在後疫情時
代，公眾健康意識已大為提升，對各種健康護理及衛生用品的需求亦不斷增加。本集團已
加入不同種類產品以提供更豐富的產品種類及推動此業務的收入增長。儘管市場競爭日趨
激烈，本集團相信生產健康護理及衛生用品仍屬不可或缺，市場仍有發展及增長空間。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健康護理及衛生用品業務收入約165.8百萬
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77.2百萬港元），佔本集團總收入之18.6%（截
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2.9%）。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健康
護理及衛生用品業務的毛利約35.8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9.2百
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此分類的毛利率上升9.7個百分點至21.6%（截
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1.9%）。

於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香港爆發新一波COVID-19大流行導致對防疫供應品的需求增加，
從而帶動衛生用品銷售增加。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香港的健康護理
及衛生用品業務收入約72.1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7.9百萬港元），
佔健康護理及衛生用品業務分類總收入之43.5%（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3.2%）。本集團亦持續在其他地區發展健康護理及衛生用品業務。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北美及其他市場的健康護理及衛生用品業務收入分別約72.9百萬港元
及20.8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40.8百萬港元及18.5百萬港元），
分別佔健康護理及衛生用品業務分類總收入之44.0%及12.5%（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52.9%及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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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全球經濟復甦之不明朗因素

全球經濟復甦仍面臨巨大阻力，主要乃由於地緣政治衝突導致商品價格上漲以及全球大流
行再度爆發，為全球經濟帶來更多不明朗因素。面對此等影響，旅遊、觀光及航空業繼續首
當其衝。儘管歐美多個國家已放寬入境限制，惟亞洲若干地區繼續實施嚴格的防疫措施，
導致全球旅遊業復甦步伐不均。在全球經濟增長受壓之下，本集團預期酒店供應品業務和
營運用品及設備業務將繼續面臨重大挑戰，並將因應市場趨勢適時調整策略。

東南亞市場前景樂觀

旅遊業一直為推動東南亞經濟增長的重要產業。隨著東南亞地區之入境限制逐步放寬，前
往當地之旅客人數不斷增加，因而加快該地區旅遊業的經濟復甦步伐。根據分析公司
GlobalData的數據，預期東盟（東南亞國家聯盟）地區的國際旅客人數將按複合年增長率4.72%

由二零一八年的129.2百萬人增加至二零二二年的155.4百萬人。為進一步拓展東南亞市場，
本集團將繼續提升其在柬埔寨的產能。此外，水劑產品的生產線預期將於二零二二年下半
年投產，除可滿足極具發展潛力的東南亞地區對酒店供應品類產品之需求外，亦有利在東
南亞地區個人護理用品行業開拓市場。本集團將積極發掘與當地供應商的合作機會，加強
供應鏈建設以及獲取更多成本優勢和各類優質原材料，從而進一步擴大東南亞地區酒店供
應品業務的範圍。再者，本集團將繼續在柬埔寨及周邊地區發展其營運用品及設備業務。

健康護理及衛生用品業務之佈局

健康護理及衛生用品已成為後疫情時代不可或缺的消費品，並推動整個行業的發展。因此，
本集團將繼續以新技術加緊研發健康護理及衛生用品，藉以豐富本集團的產品種類以及提
高市場競爭力。我們亦緊貼市場數碼化轉型的趨勢和消費行為的各種變化，進一步擴大本
集團品牌及產品的滲透率。我們將旗下產品的銷售渠道從零售延伸至線上平台，並將客戶
群從個人消費者擴大至商業機構、學校及醫院等。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為健康護理及
衛生用品行業的發展趨勢感到樂觀，並將積極推行「Pasion」品牌策略，以優質服務及產品實
現品牌效應，從而為本集團創造更多合作及業務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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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推行可持續發展政策

環境、社會及管治（「環境、社會及管治」）乃現時評估上市公司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指標。本
集團亦透過不同營運策略積極實現可持續發展。隨著世界對環境保護日趨重視，酒店業作
為社會的一分子，對實現可持續發展負有重任。順應可持續發展趨勢以及酒店客戶的需求，
我們亦將積極發展和升級綠色酒店供應品類產品，以促進企業轉型及不斷提升本集團的環境、
社會及管治表現。

擴大優勢及溢利增長以提高競爭力 

受全球通貨膨脹及商品價格的影響，企業經營及生產成本大幅增加。本集團將繼續強化柬
埔寨生產基地之投資，以進一步控制生產成本及善用其在當地的資源優勢擴大更多種類產
品的生產線，以提升生產效率及成本效益，從而進一步提高本集團的利潤率。此外，在各國
入境限制措施放寬之下，旅遊業將開始復甦。市場對酒店供應品類產品和營運用品及設備
的需求將迅速增加，而價格敏感度亦將相對降低，為本集團增加商討空間以爭取更佳定價。
為求強化自身成本優勢以及為客戶創造更高價值，本集團將繼續加強採購更多替代原材料
之能力。另一方面，本集團將繼續推行一系列審慎而靈活且與營運資金管理、業務發展及
成本控制相關的政策和策略，並加強財務狀況及改善利潤率，為本集團發展奠定穩實根基。

拓展無限商機

本集團將繼續加緊產品升級和改善其產品組合，以提供多元化的產品種類以鞏固核心業務，
並同時促進業務向不同地區、領域及市場拓展，從而為本集團創造無限商機，並提高其競
爭力及市場份額。此外，我們將繼續為客戶創造更高價值，為本集團與客戶建立長期友好
的合作關係，以及推行更持續而穩定的業務發展。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僱員總數約5,400人。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約207.1百萬港元。本集團僱員（包括董事）之薪酬一般
乃參照市場條款及個人資歷而釐定，並定期作出檢討。本集團亦向特定員工提供多項其他
福利，包括酌情花紅、社會保險或醫療保險、購股權計劃、股份獎勵計劃、持續教育及培訓
課程。本集團亦推行關鍵績效指標評核計劃及年度嘉勉狀計劃，以提升僱員個人表現及營
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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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任何上市證券，惟本公司股份獎勵計劃（「計劃」）之獨立受託人根據計劃之計劃規則及
信託契據之條款，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以總代價約2.1百萬港元購買合共
5,000,000股股份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已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惟偏離以下條文：

• 守則條文第C.2.1條：董事會於截至本公告日期尚未委任一名人士擔任行政總裁之職務
及行政總裁之職責由本公司全體執行董事（包括本公司主席）共同履行。董事會認為此
安排有利於本公司全體執行董事利用不同專長作出貢獻，並有利於保持本公司一貫政策
及策略。

• 守則條文第F.2.2條：董事會主席因其他業務會議而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五月
二十五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四名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並已根據上市
規則規定以書面訂明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五日，本公司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
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特定
查詢後，本公司全體董事確認彼等已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遵守標準守則
所載之規定。

中期股息

董事會宣佈向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日（星期二）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發截至二零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1.0港仙。中期股息預期將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三
日（星期一）或前後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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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二年九月十九日（星期一）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日（星期二）（包括首尾
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內將不會進行股份過戶。為符合獲派中期股息之資
格，所有有關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二二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五）下午四時
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
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登記。

承董事會命
明輝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程志輝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程志輝先生、程志強先生、劉子剛先生、程俊華先生及
姜國雄先生；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陳艷清女士；及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孔錦洪先生、
吳保光先生、孫榮聰先生及鄺允傑先生。


